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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南區

承辦人：鄧雅今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8262

傳真：02-27593317

電子信箱：udd-12443234@mail.taipei.

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規字第108310420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原屬住宅區之商特區涉及適用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
自治條例第95條之3規定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本府前以108年10月25日府都規字第10830977741號公告

「修訂『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(通盤檢討)計畫案內有關

商業區變更回饋相關規定案』 (第二次修訂)」配合修訂原

屬住宅區之商特區，倘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重建條例規

定實施重建者，得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95

條之3申請放寬建蔽率，其放寬標準準用原屬分區之規定實

施在案，請貴公會轉知所屬會員知悉，以加速危險及老舊

建築重建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